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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本科课程质量标准

课程是最基本的教学要素，为规范教师的本科课程教学工作，提

高本科课程教学质量，特制订本学院本科课程质量标准。

1.师资队伍

1.1 任课教师

任课教师包括：课程责任教师、主讲教师以及其他任课教师。课

程责任教师是一门课程教学的组织者和负责人，必修课课程责任教师

应由教授或者副教授担任；主讲教师是课堂教学的主要授课教师；其

他任课教师是除课程责任教师、主讲教师以外的其他任课教师。

1.2 任课教师的任课条件

（1）具有讲师及以上职称或硕士及以上学历，持有国家颁发的

教师资格证书；

（2）通过岗前培训和青年教师教学能力培训基地考核；

（3）对本学科有较扎实的基础知识，了解本学科发展的最新成

果，系统深入掌握本课程教学大纲规定的全部内容，课程教材及辅助

教材，了解并掌握一定数量的中外文参考资料及一定数量的背景知识



和熟悉实际素材；

（4）了解学生所在专业的人才培养计划，明确课程在专业培养

计划中的地位，明确课程对学生知识探究、能力和人格养成的培养要

求。熟悉先修、平行与后续课程的教学要求、教学内容和相互间的关

系，合理安排教学进度；

（5）能独立承担所任课程各个环节的教学任务（讲课、实验、

作业、设计、实习等），参加课程的辅导答疑，熟悉相关实验的内容

与手段。

（6）遵循教学规律、把握教学原则，同时具备讲课的基本素质

和能力，掌握并熟练应用现代化教学方法和手段。

（7）对新任课教师，除满足上述主讲教师的任课条件外，还必

须通过试讲，试讲合格后方具有任课资格。

2.教学实施

2.1 教学文件与教材

2.1.1 教学大纲

教学大纲要符合学校以及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内容先进、形式规

范，并及时根据教学改革内容加以修订，体现教学内容的基础性、科

学性、先进性。教学大纲的制订和审核需符合学校及学院相关规定。

2.1.2 教学文件

有完善齐全的教学工作文件，包括教材、教案、教学大纲、教学

日历、试卷、课程达成度自评报告等文字材料，并按要求及时上交上

传。



2.1.3 教材选用

优先选用国家级规划重点建设或获奖教材，全英文教材应是符合

国家法律法规及学校相关规定的先进教材。

2.2 课堂教学

2.2.1 教学态度

教学态度认真，责任心强，爱岗敬业，为人师表，立德树人。关

心学生，注重学生健全人格养成。具备标准的文字或电子教案，做好

辅导和批改作业工作，注重教学反馈，及时改进教学。

2.2.2 教学内容

教学内容符合课程大纲要求，教学内容反映学科发展的新思想，

新概念，新成果，能够做到严谨求实，理论联系实际，把课程思政内

容溶入课堂教学中。

2.2.3 教学方法

能够采用先进的教学方法，注重学生的能力培养。重视探究性学

习、研究性学习，体现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的教育理念。加

强信息技术与教学方法的融合。

科学合理使用多种教学手段，多媒体运用得当，画面清晰、文字

简练、规范，课件有较大启发性，效果好。

2.3 课程考核

考核方式合理，科学、多元化。考核内容符合课程大纲要求，涵

盖课程涉及的知识、技能及能力，能科学地检查教学效果。考核计分

合理，批改规范。重视课程达成度评价，通过达成度分析，及时总结



持续改进。

2.4 教学改革

及时更新教育思想和观念，认真开展教学研究和改革，不断提高

教学水平。积极申报国家、省部、学校等各级教改项目，并积极总结

教学经验发表教学研究论文。

3.教学效果

3.1 评学情况

课堂秩序好，学生到课率高，能注意听课并积极参与互动；能激

发学生学习兴趣，创新思维，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对学

生获得知识、培养能力、提升素质有明显成效，能力达成度达到培养

要求。

3.2 评教情况

督导组和领导听课及学生评教均为优良以上。

4.附则

其他未尽事宜，由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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